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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就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下稱 “建造商會 ”)在 2000年 1月 24日來函所提意見作出的
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及《供電電纜 (保護 )規例》(下稱 “規
例 ”) 的 修 訂 擬 本 ， 已 於 2000 年 2 月 14 日 隨 立 法 會
CB(1)933/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他請政府當局向委
員簡介當局對建造商會的回應，以及建議對規例擬本作

出的修訂。

(a) 合資格人士的認可 (第 3(3)條 )

2.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表示，建造商會
關注到第 3(3)條或會使人以為，申請人如令機電工程署署
長 (下稱 “署長 ”)信納他符合第 (3)(a)及 (b)款所述的條件，
署長便有責任無條件地認可他為合資格人士。他解釋，

政府當局的用意是，署長如信納申請人符合第 (3)(a)及 (b)
款所載的要求，在不抵觸第 (4)款有關拒絕申請的條文的
情況下，便應有責任認可該人為合資格人士，但不一定

沒有附帶條件。第 3(3)條最後一項條款訂明， “署長在批
給認可時，可附加他合理地認為是合適的條件。 ” 政府
當局認為第 3(3)條的草擬文本已夠清晰，不能詮釋為署長
有責任無條件地批給認可。因此，政府當局不建議對第

3(3)條作出任何修訂。

3. 夏佳理議員認為，第 3(3)條的草擬文本清楚訂明署長
在批給認可時，可附加他認為合適的若干條件。他認為

現有草擬文本與建造商會建議的文本沒有分別。他請助

理法律顧問 2就此提供意見。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第 3(3)
條的草擬文本清楚訂明署長有權在批給認可時附加條

件。委員同意無須對第 3(3)條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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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合資格人士的認可續期 (第 5(1)條 )

4. 關於建造商會質疑為何申請認可為合資格人士與申

請將認可續期須符合不同經驗規定一事，機電工程署總

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回應。署長
在批給初次認可時，須信納申請人具有足夠的知識及實

際經驗，並以此作為理由認可他為規例所指明的合資格

人士。當局認為具有 6個月經驗的規定既合理又恰當。至
於將認可續期方面，由於申請人的能力在初次認可時已

經確定，他只須證明在過去 3年確曾從事若干確定地下電
纜所在的工作。因此，當局認為具有 3個月實際經驗已經
足夠。

5. 夏佳理議員詢問，如申請續期的人士在 3年期的上半
部分已累積續期規定的經驗，但其後有新類別的器材引

入業界，則在此情況下會否產生問題。經署長認可的 “合
資格人士 ”將會欠缺在工作中操作新器材的實際經驗。機
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應，申請人可操作的
器材類別會在所持有的合資格人士牌照中列明。因此，

合資格人士的僱主會從牌照清楚得知他／她具有使用哪

類器材的經驗。

(c) 將認可暫時吊銷 (第 6(1)條 )

6.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表示，關於建造
商會建議刪除第 6(1)條內 “有證據證明 ”等字眼一事，政府
當局認為，原來的草擬文本令署長在有關過程中須符合

更嚴格的要求，並為合資格人士提供更大保障。訂明 “有
證據證明 ”的字眼後，署長便不能在沒有證據證明合資格
人士犯錯的情況下暫時吊銷他的認可。此項有關 “證據 ”
的規定並不妨礙合資格人士根據《電力條例》 (第 406章 )
第 43條的規定，向上訴小組提出上訴。因此，政府當局
不建議對第 6(1)條作出任何修訂。

7. 夏佳理議員認為， “有證據證明 ”等字眼不能體現政
府當局的用意，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充足的保障。相反，

該條文會就署長暫時吊銷認可的情況訂立頗低的準則，

或會妨礙當事人日後為推翻暫時吊銷認可的決定而進行

任何法律程序。他指出，即使刪除 “有證據證明 ”等字眼，
署長在法律上仍有責任提出證據及理由，以支持暫時吊

銷某人的認可。否則，當事人可就暫時吊銷認可的決定

提出上訴。他表示，如政府當局的用意是降低暫時吊銷

認可的準則，便應保留第 6(1)條內 “有證據證明 ”的字眼。
然而，如政府當局有意為暫時吊銷認可制訂一套公平的

程序，則應刪除該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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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8.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 (規管服務 )表示，政府當局有意確
保署長在決定是否暫時吊銷某合資格人士的認可前，必

須提出證據，證明他曾作出違例行為或在工作時沒有盡

一切應盡的努力。他重申，這會令署長在有關過程中須

符合更嚴格的要求，並為合資格人士提供更大保障。然

而，政府當局同意按照小組委員會的要求，刪除 “有證據
證明 ”的字眼。

9. 有關第 6(1)(a)至 (c)條所載有關暫時吊銷認可的準
則，許長青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建議增訂的第 6(1)(c)條，
會否對合資格人士施加更嚴格的規定。機電工程署總機

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答稱，對於建造商會認為第 6(1)(b)
條所訂的準則 (即合資格人士如 “沒有真誠地及沒有盡一
切應盡的努力 ”執行工作，署長便可暫時吊銷他的認可 )
頗為含糊，以及提議以較客觀的標準取代，政府當局已

考慮過此等意見。政府當局雖然認為適宜保留第 6(1)(b)
條，但亦建議增訂第 6(1)(c)條，訂明如合資格人士在執
行其作為合資格人士的工作時，表現未能達到合資格人

士理應達至的標準，署長便可暫時吊銷他的認可，藉此

回應建造商會所提有關訂立較客觀標準的要求。

政府當局

10. 夏佳理議員表示，第 6(1)(b)條就暫時吊銷認可訂定
更高的準則，即必須 “盡應盡的努力 ”的規定。此項規定
通常以免責辯護條款的形式載於其他條例，並非一如現

在，以罪行條款的形式載於第 6(1)(b)條。他指出，第
6(1)(b)及 (c)條為暫時吊銷認可訂立不同準則。他建議政
府當局應保留其中一項條款，避免因訂立不同準則而引

起混亂。主席及陳鑑林議員贊同他的意見，並表示無需

為暫時吊銷認可在第 6(1)(b)條訂立必須 “真誠地及盡應
盡的努力 ”如此高的準則。委員同意保留第 6(1)(c)條及刪
除第 6(1)(b)條，並要求政府當局對第 6(1)條作出相應修
訂。

(d) 敦促補救通知書 (第 11(7)及 (8)條 )

11.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對第 11(7)及 (8)條作出的修
訂，以 “指令 ”取代對 “指示 ”的提述，以便與第 11(1)條、
第 11(5)條及第 17(5)條對 “指令 ”的提述一致。在該等情況
下，沒有遵守敦促補救通知書指明的指令，即屬犯罪。

至於沒有遵守敦促補救通知書的指示，則不屬犯罪，原

因是根據第 11(4)條，有關人士並不受任何此類指示所約
束；他可在對有關違例行為作出補救的不同方法中作出

選擇。委員同意擬議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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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進入處所的權力 (第 14(1)(c)條 )

12. 委員贊同政府當局的建議，不對第 14(1)(c)(i)條作出
任何修訂，因為建造商會提出 “…曾經或可予用作…的東
西…”的字眼，會把署長的權力限制於只可檢取用作違反
所訂罪行的物品。這會令署長難以檢取例如與調查罪行

有關的文件。

13. 夏佳理議員關注進入住宅的權力。機電工程署總機
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應時表示，這項權力會在符合第
14(4)條所訂額外規定的情況下方可行使。根據第 14(4)(a)
條，如要進入住宅，必須持有由裁判官發出的令狀。

14.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研究規
例的工作，預計可於 2000年 3月 17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
告。如內務委員會通過該份報告，秘書處便會通知政府

當局，以便當局於 2000年 4月初根據規例動議決議案。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將於 2000年 4月 12日的立法會
會議席上動議決議案。 )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2日


